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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公務員調任非主管人員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

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（二）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公務人員在下列何種情況下，僅得內部申訴、再申訴，而不得提起司法救濟？ 
(A) 調任同一機關非主管人員，並以同官等官階並敘原俸級及同一陞遷序列。 
(B) 年終考績列丙等。 
(C) 受免職之處分。 
(D) 受減俸之處分。 
答案：A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甲由主管人員調任為同一機關非主管人員，但仍以原官等官階任用並敘原俸

級及同一陞遷序列，雖使其因此喪失主管加給之支給，惟基於對機關首長統御管

理及人事調度運用權之尊重，且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2條第5款規定，主管加給係

指本俸、年功俸以外，因所任「職務」性質，而另加之給與，並非本於公務人員

身分依法應獲得之俸給，故應認該職務調任，未損及既有之公務員身分、官等、

職等及俸給等權益，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關於公務員由主管人員調任非主管人員，是否得提起復審，以及行政爭訟，

最主要的爭議點乃在於此等調任是否屬於行政處分，而此問題，乃是受到特別權

力關係理論影響下所衍生的問題。而最高行政法院在104年8月份同時作成兩個攸

關公務員救濟問題的重大決議，第一個決議，即為上期刊載的考績丙等處分得提

起行政爭訟。而與該決議相對的是，本決議則循傳統的「經營關係」與「基礎關

係」之二分法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187號、第201號、第243號、第266號、第298
號、第312號、第323號、第338號、第430號、第483號、第539號等解釋意旨），

認定調任非主管人員僅涉及因「職務」性質而給予之「加給」，故不損及既有之

公務員身分、官等、職等及俸給等權益，因而認定針對等調任措施無法提起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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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。 
學說上對此問題，有認為剝奪主管職務之調任行為係屬行政處分者

1
，亦有反

對其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者
2
。亦有學者認為，倘若此等調任非主管人員仍屬同一機

關內部之職務調動措施，則公務員之身份權利地位既未受影響，應屬組織內部措

施，故非屬行政處分
3
。然而不論是否為行政處分，其都不應影響得否提起外部救

濟之認定
4
。 

【關連性試題】 
 

公務員某甲原任教育部A司司長職務，內閣改組後，新任教育部長拔除某甲司

長職位，改調非主管，惟官等職等不變。某甲不服，經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程序

請求救濟未果後，可否繼續提起行政訴訟救濟？類此主管調為同一機關內部非

主管職務，當事人最後可否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的問題，目前學說與實務，

均呈兩極化不同觀點。請詳述爭點所在，並說明你的看法。 
 

◎答題方向： 
此題的爭點十分明確，涉及主管調任非主管職的救濟問題，可以先把本決議的

見解提出後，再以此學說上的討論做總結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行政處分、調任、非主管、加給、特別權力關係、公務員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憲法第16條、第18條 
行政程序法第92條、行政訴訟法第4條、公務人員俸給法第2條第5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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